




(4) 乙方為推展業務所為之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因而造成客戶之損害及相關法律責任，與甲、丙方

無涉。  

二、 資料分析  

(1) 乙方應盡力告知甲方市場狀況與地區內競爭之情形。  

(2) 乙方獲悉第三人擅用丙方商標、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之情事，應立即告知甲方。  

三、 機密性  

(1) 任何依本契約書自丙方處接獲之機密資料，乙方同意不以任何方式揭露予第三人，且該

機密資料之用途僅限於乙方為履行本契約書之內容。  

(2) 乙方應採取其平時保護機密與專有資料之預防措施，以確保該資料不致外洩。此約定在

本契約書期滿或終止後仍具效力。  

四、 客訴  

(1) 乙方於接獲客戶針對商品提出投訴與索賠主張時，應立即將該情事告知甲方。  

(2) 如乙方依甲方相關規定承攬行銷，但致客戶退貨、解約或其他類似原因，致契約失效

或產生訴訟等事宜，甲方有義務全力協助乙方妥善處理相關事宜。  

(3) 如因乙方之行為（包括但不限於電話約訪客戶）致丙方須接受政府機關之調查（包括

但不限於客訴案件、消費爭議之調解程序、訴訟程序），乙方應配合出席到場或提供相

關資料。此約定於本契約終止後，仍然有效。 

(4) 如因上述行為，導致訴訟敗訴結果，甲方應將所領受之報酬全數返還予丙方，不得有

異議；另如造成丙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支出（包括但不限於商譽、律師費用、交通費

用），甲方應全數賠償丙方。此約定於本契約終止後，仍然有效。 

五、 禁止行為  

(1) 乙方不得在地區外進行商品之行銷與銷售，亦不得行銷或銷售即將或可能與商品競爭

或干擾商品銷售之任何製品，或者為其提供行銷或促銷之支援或諮詢。  

(2) 乙方不得擅自變更或修改商品使用條款，或做使用條款以外之任何解說及承諾。  

(3) 乙方不得承諾客戶未經甲方許可無償增加使用年限或無限期試用。  

(4) 乙方不得承諾客戶未經甲方許可免費到府教學或贈送非法拷貝軟體。  

(5) 乙方不得擅自使用未經原權利人授權之智慧財產或為任何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行

為。  

(6) 乙方不得承諾客戶於收到商品鑑賞期七日後，可以無條件退貨。  



(7) 乙方不得承諾客戶可自行決定停止支付給資融公司之分期款項。  

(8) 乙方禁止行銷人員間惡性競爭，包括但不限於詆毀對方、降價求售，或額外贈送甲方

贈品以外之贈品等破壞市場的行為。  

六、 法律責任  

(1) 額外向客戶收取款項，則有觸犯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之嫌，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2) 以甲方名義或其他方式，對客戶行銷非甲方之商品，則有觸犯刑法第 339 條詐欺罪之

嫌，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  

(3) 乙方違反本契約時，除應自負民、刑事責任外，並應無條件賠償甲、丙方因此所受一

切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商譽、培訓費用、律師費用）。若客戶因此而受到損害，由乙方

單獨對外負擔一切賠償責任。  

第五條 報酬  

一、 銷售佣金   

(1) 依丙方正式公告之商品價格表中佣金計算表(PV 表)為基準。  

(2) 銷售佣金方案參照(甲方公告)電訪銷售須知。  

(3) 甲方公告之促銷活動，所產生之激勵獎金，依公告內容計算之。  

二、 款項撥付  

(1) 乙方當月之報酬，原則將於次月月中匯入乙方指定帳戶中，若撥款日期有所異動，將

另行公告之。  

(2) 乙方如有積欠甲方款項之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從應支付乙方之報酬中，直接行使抵

銷權，無庸先行通知乙方，可逕行扣除後給付之。  

(3) 乙方因承攬所簽定之行銷人員承攬契約，有無效、撤銷、解約，或其他類似原因致契

約失效，乙方無權受領該筆承攬報酬；已受領者，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後 7 日內返

還。 

此約定於本契約終止後，仍然有效。  

第六條  附則  

一、本契約之一切附件，與本契約之約定有相同效力。若附件之約定與本契約之約定有牴

觸時，以本契約之約定為準。  

二、本契約任一部分縱經認定為無效，三方同意不因此影響其他部分之效力。 

三、本契約之增刪修改，應以書面並經三方簽署後，始與本契約具同一效力。  



四、本契約之解釋，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誠信原

則處理之。  

五、三方合意，若因本契約涉訟，以台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壹式三份，經三方簽署後生效，由甲、乙、丙三方各執壹份為憑。  

  

  

  

  

  










